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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基隆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 

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26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1120426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一：「具公務人員身分醫事人員危勞職務認定評估表」 

 

主   旨：函復  貴部 112年 3月 10日衛部醫字第 1121661761號函，檢具說明三「具公

務人員身分醫事人員危勞職務認定評估表」。 

 

說  明：函復  貴部 112年 3月 10日衛部醫字第 1121661761號函，檢具說明三「具公

務人員身分醫事人員危勞職務認定評估表」。 

 

 

正本：衛生福利部 

副本：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基隆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 

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號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03日 

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聯 絡 人 洪麗茵 

聯絡電話 (03)3971541或(03)3281200轉 2644 

傳 真 (03)3972937 

行動電話 0910-786644 

電子信箱 rtsroc@gmail.com 

網 址 www.rts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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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具公務人員身分醫事人員危勞職務認定評估表 

團體名稱：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具公務人員身分醫事人員是否擬認列危勞職務範圍？□是 

 

一、 工作內容之危險性 

評估細目 評估基準 
符合評估基準之職務及 

具體危險事實說明 

(一)工作場所

之危險程度 

工作場所或所執行之

職務，須經常遇到危

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

全之危險事件。 

1.肩負急重症照護、緊急的臨床判斷及

複合性技術的高壓力醫療工作 。 

2.輪值三班的高壓、高心理負擔，影響

身心健康工作 。 

3.暴露於高風險感染病疫的前線臨床醫

療工作內容。爲醫院重症照護(含高風險

傳染疾病-SARS,Covid-19,狂牛症…)之第

一線醫事人員，身心健康，本身的生命

安全皆處於高風險中。 

4.需肩負早產兒至各類重症病人照護的

高壓力呼吸照護工作。 

5.特殊氣體治療及霧氣治療可能引起成

氣道慢性疾病職業傷害。 

6.需熟知各種重症的呼吸器設定、調

整、脫離及監測的醫療工作 ，需聚精會

神專注每一照護環節。 

7.遇天災仍需到院執行業務。。 

8.需肩負醫療判斷、儀器保養校正、呼

吸器管路更換清潔消毒，攸關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工作。 

(二)工作內容

對身心健康或

生命安全之危

害程度 

1. 該職務之工作內容

須對身心健康或生

命安全產生危險。 

2. 該職務之危險性無

法透過調整人員之

工作量、勤務期

間、加強人員訓練

或提供相關防護措

施等方式消除或降

低。 

1.呼吸治療師三班 24 小時負責全院加護

病房及病房之呼吸照護相關工作。工作

業務如: 呼吸器調整、呼吸器脫離訓

練、心肺復甦氣道維持與人工氣道置

入、氣體治療、霧氣治療、胸腔復健治

療、肺擴張治療以及其他重症輔助呼吸

治療等。照護的病人以急性重症居多，

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並持續三班輪班，常

有睡眠障礙及不足和慢性疲勞等問題。

研究指出輪班會增加發生心血管疾病、

代謝性疾病、乳癌的比例。另因輪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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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很容易導致失眠、造成情緒低落影響

心理健康。 

2.照護急重症病人，未完全防護下，曝

觸體液風險機率高，具高風險感染之疑

慮。 

 
3.執行勤務依病人病況需接觸感染隔離

病人、放射性物質。且緊急插管事件或

急救事件皆被列為第一線協助氣道處置

人員，臨床工作需具高度專業與專注

性。緊急狀況時，其他人力無法取代，

徵召應屆畢業呼吸治療師或也無法立即

加入照護人力。呼吸治療師照護的病人

以急性重症居多，即使因增加人力、提

供人員訓練、提供相關防護，病人疾病

嚴重度不會因此降低，呼吸治療師仍時

時處於高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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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之勞力性 

評估細目 評估基準 
符合評估基準之職務及 

具體危險事實說明 
(一)差勤制

度及工作

時間 

服勤方式或 

差勤制度 
工作時數 

1. 差勤方式

採輪班制

度且須輪

換日、夜

班。 

2. 須經常在

夜間服勤

或值夜

班。 

每日或每週工

作時間超過一

般公務人員法

定工作時數四

分之一（即每

日超過 10小

時或每周超過

50小時）。 

1.依據評鑑條文，呼吸治療差勤制度為

三班輪班，如遇夜班及假日值班一週工

時高達 56 小時。 

2.工作差勤爲輪班制，進行三班輪值及

假日班。並常需利用中午休息時間，進

行文書作業，每週工時超過 50 小時。 

3.因照護工作與護理人員相似，從事須

輪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

必須超過一般勤務時間或具高度變動

性。 

4.因評鑑條文未明定 3 班人力基準，所

以夜班人力少、照護範圍大，造成身心

壓力巨大。 

(二)工作負

荷程度 

負荷程度 工作內容 1.新生兒、小兒、成人重症病人具高度

變動性，呼吸治療師為高專業、高專注

並勞力性工作且須輪三班。致超越 一般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2. 工作內容亦具有高度變動性，除照護

的病人，以急性重症居多，病人病況變

化大需專注精神仔細思考相關呼吸照護

策略。照護病人病房區域範圍廣大，因

照護需求常需跨多樓層甚至跨不同大樓

進行相關照護，勞力性高。 

3.除醫療工作，還有病人重大疾病之申

報及全院呼吸器個案管理類的問題。  

4.另有參與行政評鑑文件準備，及

PGY、UGY的輔導教學及負責臨床其他

醫事人員呼吸器的教學指導與專業諮

詢。 

5.參與及執行相關臨床研究。 

1. 工作內容

具有高度

變動性。 

2. 工作內容

之職責繁

重且需賴

充分體力

與精神始

能勝任。 

擬認定危勞職

務如屬內勤工

作，其辦理行

政事務及文書

工作時間不得

超過全部工作

內容 20%。 

三、 年齡酌減方案： 

➢自願退休：  55 歲 

➢屆齡退休：  60  歲 


